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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年 12 月 2 日  
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開場發言稿  

 
主席：  
 
   過去個多月，政府已在制度下在不同

場合盡量交代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 (“行

會＂ )就三宗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 (“免費

電視＂ )牌照申請所作決定的理據，以及解釋

行會考慮的十一項因素和四大評審準則，在

此我也不再重覆。  
 
2.   就上次會議提出的觀點，我想作出一

些澄清。  
 
通訊事務管理局 (“通訊局＂ )的角色  
 
3.   通訊局上次會議向委員會提交了一

份文件，闡釋了通訊局的立場。事後，有評

論硬指這是通訊局的「反擊」，並質疑行會

為何決定採取「循序漸進」方式前不用諮詢

通訊局。這些說法把通訊局與行會的不同意

見刻意放於對立面，並把我們的法例錯誤解

讀。正如通訊局主席最新向委員會發出的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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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中所指，通訊局作為法定機構，跟行會在

職能上有所區別，所有免費電視牌照申請須

由通訊局作出建議，然後由行會考慮所有相

關因素後作最終決定。  
 
4.   我希望再次強調，「循序漸進」符合

既定廣播政策。事實上，行會在作出發牌決

定前，已留意到通訊局對市場整體持續經營

能力這因素的看法，而在處理申請過程中行

會亦因應需要邀請通訊局就有關機構的申

述作出回應。我們於 10 月 15 日公布有關決

定時已在立法會參考資料文件表明了通訊

局的建議及對市場整體持續經營能力的立

場。通訊局的立場並非在上次委員會會議時

才首次正式披露，而是由政府主動於 10 月

15 日公布行會有關決定時已清楚表達，並不

存在甚麼反擊。  
 
5.   行會是在全面考慮十一項因素，包括

通訊局的考慮因素和建議，然後作出決定。

在這方面，法例並無要求當局要與通訊局在

每項考慮因素的看法都要一致。行會若在行

使法定權力時只是橡皮圖章，便是沒有適當

履行其法定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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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問近日言論  
 
6.   另外，我們留意到近日顧問就行會今

次決定，公開發表了一些個人看法，令公眾

有所混淆。我必須澄清，角色上，行會才是

決策當局，政府從來沒有要求顧問就循序漸

進引入競爭或三宗申請應否獲批給予任何

建議，亦沒有聲稱有關決定是顧問報告的建

議。政府一直都清楚指出，顧問報告只是十

一項行會考慮因素其中之一，行會作出決定

前還考慮了所有相關申述及市場最新發展

等因素。  
 
7.   顧問受聘研究事項之一，是根據三個

申請機構提交的業務計劃和估計，評估三個

申請機構如獲發牌對香港免費電視市場的

影響。顧問的研究結果顯示，本港免費電視

市場將難以支持五家機構持續經營。大家可

從通訊局在 11 月 7 日提交予委員會的文件

中可見，通訊局與政府就顧問有關研究結果

的理解都是一致的。政府從沒有扭曲顧問的

研究結果。  
 
8.   除與顧問報告相關的事宜外，顧問根

本並沒有參與就三宗申請的其他處理程

序，包括申請機構的多輪申述。因此，顧問

的個人言論可能是建基於不完整或不正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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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資訊。作為顧問，在未得客戶同意而自行

選擇公開參與受聘研究項目相關事宜的討

論，是漠視從事顧問工作人士最基本的操

守，與顧問客觀中立的角色存在衝突。我們

留意到顧問發表的主觀言論對當局政策及

程序存有不少誤解，雖說這些範疇都不是顧

問受聘研究的課題，但顧問的主觀見解，卻

可能因為其顧問身份令公眾對事件產生混

淆。對於顧問今次不顧須保持中立並選擇捲

入是次政治討論，我們對有關做法表示非常

遺憾。我希望公眾和議員理解顧問在整個處

理程序本應扮演的角色，不要過份解讀顧問

在事後發表的主觀性言論。  
 
結語  
 
9.   主席，我們現已開始免費電視牌照申

請的後續工作，以冀盡快決定是否向兩間獲

得原則上批准申請的機構正式批出免費電

視牌照，早日實現為免費電視市場引入更多

競爭，為觀眾提供更多選擇。  
 
 


